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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雷霆餐饮店“4·27”便携气瓶爆炸事故
调查报告

2025 年 4 月 27 日 22时 43 分，位于盈江县平原镇的盈江县

雷霆餐饮店发生一起便携式烤涮多用炉使用的便携气瓶爆炸事

故，造成 6 人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深刻吸取教训，

认真调查事故原因，举一反三，坚决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为

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认定事故性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5 年 4 月 28 日，经盈

江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成立由县纪委县监委、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

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总工会、县消防救援局、

平原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盈江县平原镇“4·27”

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

请县检察院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依法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。经现场

勘查、资料调阅、询问相关人员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

人员伤亡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、事故有关人员责任，并针对事

故原因，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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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组认定，盈江县雷霆餐饮店“4·27”便携气瓶爆炸

事故是一起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未按照操作规程操

作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盈江县雷霆餐饮店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33123*******

***；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；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；注册日期：20

24 年 11 月 26 日；经营者：褚某某；经营场所：云南省德宏傣

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；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

食品销售；食品互联网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4 月 27 日 21 时许，何某某等 8 人前往盈江县雷霆

餐饮店就餐，就坐于店内中央 10 号桌，就餐使用到的厨具有液

化石油气炉灶和便携式烤涮多用炉。22 时 43 分许，便携式烤涮

多用炉所使用的便携气瓶发生爆炸，导致何某某等 6 名就餐人员

受伤，其余 2 人未受伤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盈江县雷霆餐饮店内 10 号桌，经现场勘查、

调查询问、查看监控视频，事故发生时该餐桌中央有固定的液化

石油气炉灶，便携式烤涮多用炉紧挨液化石油气炉灶放置在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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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

爆炸物品为便携气瓶（型号为：小小厨 LD-A2118，丁烷含

量：≥95%，灌装量：250g，执行标准：Q/DY091、GB/T38522-2020，

生产日期：2025 年 3 月 28 日，保质期：两年），爆炸致瓶体变

形破裂；使用该气瓶的便携式烤涮多用炉（42cm×32cm×6cm）

主体严重损坏，部分零件散落四周；液化石油气炉灶上的锅体炸

裂。

（四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共造成 6 人受伤，伤者基本情况如下：

何某某，就诊时双侧前臂浅Ⅱ°烧伤，面积约 4%左右，面、

颈部散在烧伤Ⅰ°，面积共 3%，收住县人民医院普外科诊疗，

于 2025 年 5 月 7 日出院。

刘某、曹某某、张某、寸某某、克某等 5 人到县人民医院进

行了门诊治疗，未住院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2025 年 4 月 27 日 22时 47 分，县公安局接报，盈江县雷霆

餐饮店发生一起爆炸，有人员受伤。接报后县公安局指派民警迅

速到达现场。同时，县公安局于 22 时 58分将事故信息报县应急

管理局。县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县卫健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

处置工作，及时妥善将伤者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，并对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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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管控，调查了解相关情况。5 月 7 日，何某某出院后，县应

急管理局、平原镇人民政府、县司法局平原司法所组织盈江县雷

霆餐饮店与何某某等人进行调解、赔偿。至此，事故得到了妥善

处理，保持了社会稳定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县公安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应急管理

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响应，迅

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应急处置措施得当，应急处置科

学有效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盈江县雷霆餐饮店员工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便携式烤

刷多用炉和便携气瓶，将便携式烤刷多用炉紧挨液化石油气炉灶

放置在桌面上，导致使用时便携气瓶周边温度过高，引发便携气

瓶爆炸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盈江县雷霆餐饮店经营者褚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不到位，员工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

规程，未掌握便携式烤刷多用炉和便携气瓶的安全操作技能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

— 5—

褚某某，盈江县雷霆餐饮店经营者，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

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不到位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

一款[1]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[2]的规定，建议由盈江县应急管理局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[3]的规定，对其

实施行政处罚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，相关单位

应开展自查自纠，举一反三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落实各

项整改措施。

各餐饮店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安全管理，预防安全生

产事故发生，要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
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切实提高员工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安全生产意

识。

各监管部门、单位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落实，加大

安全检查力度，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严格按照“管行业

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，进

[1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

法规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

术、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[2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

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

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

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

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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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履行好安全监管职责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，防止类似事故发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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